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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任务来源

收到中国慈善联合会邀请参加团体标准立项申报工作通知

后，佛山市顺德区慈善组织联合会成立起草组，牵头组织本文

件《劝募员师资培训指南》的起草工作。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佛山市顺德区慈善组织联合会、深圳市

慈善事业联合会、北京瑞森德社会组织发展中心、佛山市顺德

区齐心社会组织促进中心。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陈淑仪、毕可杰、何颖欣、胡润贞、

许宁、施楠、刘雅玲、马方方、岩松。

二、制定标准的必要性

2024 年 7 月，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

会议通过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

化的决定》，提出“支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”，进一步明确了

公益慈善事业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，体现了党中

央对公益慈善事业的高度重视。而发展公益慈善事业，做好慈

善人才培养是当务之急，劝募员认定工作则是慈善人才培养的

重中之重。2022 年 8 月，《劝募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正式颁

布施行，为慈善领域从业人员职业培训和评价提供了明确依据。

为推动公益慈善人才专业化、职业化发展，中国慈善联合会与

多地区的慈善枢纽型组织及社会支持机构商讨共建职业人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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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和评价体系，并在第十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正

式启动。借此机会，在中国慈善联合会的指导与支持下，佛山

市顺德区慈善组织联合会（以下简称“顺德慈联”）参与起草

编制《劝募员培训指南》团体标准，旨在为劝募员培训的对象

与师资、内容与目标、学时与方法、评价与改进等方面提供指

引，助力慈善筹款人才系统化成长，为全面推广劝募员国家职

业技能等级认证打下坚实基础。

三、制定原则和依据

（一）制定原则

1.合法性

标准制定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基本要求，不得与国家

产业政策相抵触。

2.专业性

术语、分类、量值、符号等基础通用内容应遵守国家标准、

地方标准、行业标准。

3.实用性

结合行为指南的通用元素和慈善组织的特殊性，聚焦慈善

组织在提供良好服务上的共性，尽量满足行为主体在各应用场

景下的实际需要。

4.规范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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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按 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

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要求进行编写。

（二）制定依据

起草组总结慈善领域工作经验，针对劝募员师资培育工作

开展资料研究及内部讨论。其中，主要参考以下文件：

1.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（2023 年 12 月 29 日第十四届全

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通过）；

2.3-01-01-05 劝募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

本文件的主要内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

标准的规定，与有关部门规章、推荐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相

协调。

四、主要工作过程

目前，本文件的起草过程主要经历了策划设计、研究起草、

制定征求意见稿阶段。

（一）策划设计阶段

顺德区慈善组织联合会已在 2021 年 5 月制定《顺德区慈善

联合会团体标准制定管理办法》，初步明确团标制定的内部路

径；2023 年底顺德慈联举办传承与创新-慈善人才培育交流会，

邀请中国慈善组织联合会标准部副主任孙露露女士、北京瑞森

德社会组织发展中心联合创始人岩松先生就推动《劝募员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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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业技能标准》及劝募员认证工作进行分享。2024 年，结合本

会在开展慈善人才培育服务成效方面的经验与研讨，以及参考

《劝募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确定了“标准”（即本文件）的

名称和大致内容，并咨询相关的行业专家关于标准的目次大纲

设定，未来开展的实地调研工作等。

（二）研究起草阶段

起草组通过资料分析、专家意见征求等途径，初步提出了

本文件的框架结构和主要技术内容，起草了本文件草案稿。

（三）制定征求意见稿阶段

团体标准成功通过了立项，并参考专家意见，将原来的《劝

募员师资培训指南》调整为《劝募员培训指南》。顺德慈联联

合其他起草单位对《劝募员培训指南》的框架进行了研究和分

析。经过资料查阅、文献参考、讨论研究等，将团体标准的框

架和内容调整为：总体要求、培训原则、培训对象、师资要求、

培训管理（含培训内容与目标）、培训场地及设施设备、评价

与改进、档案管理等，最终制定了《劝募员培训指南》征求意

见稿。

五、主要条款的说明

本文件共分为 11 章。其中主要包括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

术语和定义、总体要求、培训原则、培训对象、师资要求、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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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管理、培训场地及设施设备、评价与改进、档案管理。（见

图 1）

图 1 劝募员培训指南目次

六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

本文件与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，没

有冲突。

七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

本文件处于起草阶段，暂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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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

标准内容符合慈善服务的实际情况和要求，有助于推动慈

善行业健康合规发展。建议将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团标标准。

九、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

本文件的制订，有利于提升为地区组建师资库，规模化培

养劝募员师资，促进“劝募员”师资力量获得系统的专业培训

和实践教学提供参照，提升地区整体劝募工作者能力，推动慈

善公益事业高质量发展。

（一）作为公益慈善行业标准制定与发布，建议中国慈善

联合会、佛山市顺德区慈善组织联合会组织宣贯实施。

（二）标准发布实施后，本文件将在中国慈善联合会的组

织下，由起草单位佛山市顺德区慈善组织联合会联合各合作方

面向慈善组织开展标准解读和示范推广。

十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

2024 年 10 月 25 日，中国慈善联合会组织召开了 2024 年下

半年度团体标准立项评审会。评审会上，顺德慈联向立项评审

会上的专家们阐述了团体标准制定工作背景和必要性、起草单

位和起草人分工、前期主要工作过程、经费投入情况、工作计

划等方面的内容。专家们对劝募员的选题表示认可，但考虑到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民政部共同制定了《劝募员国家职业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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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标准》，因此可以先制定《劝募员培训指南》，作为《劝募

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的细化和延伸。顺德慈联结合专家提出

的意见，并经过充分的讨论和研究，现决定将《劝募师师资培

训指南》改为《劝募员培训指南》。


